
湛农通〔2023〕93 号

湛江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 2023 年湛江市
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申报和监测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（农业事务管理局、农业农村和水务

局）：

根据《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认定与运行监测管理办法》

（湛农通〔2022〕123 号）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 2023 年湛江市

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申报和监测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与监测对象

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的申报条件及标准按照《湛江市重点

农业龙头企业认定与运行监测管理办法》认定标准执行。

根据《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列入今年监测企业 32 家（名单见

附件 4）。

列入动态监测范围的市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（不包括省以

上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和 2023 年推荐申报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

的企业）。

二、申报与监测程序

湛江市农业农村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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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程序

1、申报企业自愿向企业所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

提出申请。

2、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组织有关单位对企业所申报材

料的真实性进行认真审核，经当地政府同意后，向市农业农村

局推荐，并附审核意见和相关材料。

3、市农业农村局对企业申报的材料进行审核，组织考核组

对申报企业进行实地考核，并征求市相关部门意见后，对符合

市级农业龙头认定标准的企业报市政府审批确认。

（二）监测程序

被列入监测的市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，直接向企业所在地

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提出监测申请；县（市、区）农业

农村局组织相关部门对监测企业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依照《湛

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认定与运行监测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

提出监测意见后报送市农业农村局。对已经不运作或停业等企

业，由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发函至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，

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有关证明，并按监测程序将结果报市

农业农村局。

市农业农村局对监测企业上报的监测材料进行审核，实地

抽查核实部分监测企业。对不合格的企业报请市政府，建议取

消市农业龙头企业的称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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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与监测材料

（一）纸质材料

申报材料一式 2 份，监测材料一式 1 份。

企业提交的材料主要包括：

1、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申报表（附件 1），湛江市重

点农业龙头企业监测表（附件 2）；

2、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3、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申报企业 2022 年度经营情况

审计报告；

4、企业征信情况或银行信用评级情况；

5、信用记录报告（广东信用）；

6、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出具 2021 年、2022 年度企业

带动农户数量及带动农户增收说明；

7、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、专业大户、农村经纪人、

农户或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农产品购销、订单农业、入股分红、

利润返还等形式带动农户的合同、协议复印件 5 份，以及不少

于所带动农户 10%的农户名册；

8、生产基地（加工基地、交易场所）的产权证或企业与有

关单位签订的土地、生产设施使用合同、协议等复印件，加工、

贮藏保鲜等设施照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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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企业二年内（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）依法纳税

情况、有无重大涉税违法问题的说明；

10、企业 2021 年和 2022 年度无拖欠职工工资、未欠缴职

工社会保险费等情况说明；

11、企业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；

12、表明企业及产品竞争力情况属实的相关材料（包括但

不仅限于《办法》附件中的相关内容）；

13、企业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情况的专题介绍材料（约

1200 字）；

14、申报（监测）材料真实性承诺书（附件 3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企业的申报和监测材料统一用 A4 纸打印装订成册（申报

用黄色封面，监测用绿色封面；书脊注明：2023 年市级重点农

业龙头企业申报/监测材料+企业名称）。经县（市、区）农业

农村局审核并出具“同意推荐”或“监测合格”意见后，在 8

月 25 日前报送到我局发展规划与乡村产业发展科，同时把企业

开展申报和监测材料的电子文档〔务必在发送主题注明：XX

县（市、区）2023 年市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申报/监测材料〕

发送至联系人粤政易。逾期的不予受理，监测企业视为本次监

测不合格企业，取消市农业龙头企业称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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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要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工作程

序组织开展市重点农业龙头申报和监测工作，推荐发展潜力大、

带动农户增收效果好、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高、社会责任感强的

企业，确保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的竞争力、影响力和带动力。结

合当地的监测结果，提交监测分析报告。

申报和监测企业要如实提供有关材料，不得弄虚作假，如

发现有作假行为取消申报资格，监测企业视为监测不合格企业，

取消其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的称号。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

要对企业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认真负责的审核。

附件：1.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申报表

2.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监测表

3.申报（监测）材料真实性承诺书

4.列入监测的湛江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名单

湛江市农业农村局

2023 年 7 月 20 日

（联系人：杨璐，联系电话：322008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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